
忠果业函〔2015〕12号

忠  县  果  业  局

忠  县  财  政  局

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中央现代农业柑橘

产业项目的函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相关部门：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15年中央财政现代农业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渝财农〔2014〕523号）、《关于做好2015年中央现代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渝财农〔2015〕55号）文件精神，我局会同县财政局编制了《忠县2015年中央现代农业柑橘产业项目申报指南》。请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按申报指南要求，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实际，组织符合条件的柑橘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种植、加工、营销、社会化服务企业或组织积极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以《忠县2015年中央现代农业柑橘产业项目申报指南》中各相应类别申报指南确定的申报对象为准。

二、申报程序：

农业项目本着“业主自愿申报，乡镇初审合格，现场评审，专家评审，市级备案”的原则。即项目业主自愿申报，并编制初步实施方案，报当地政府初审，初审合格后，统一由乡镇政府报送县果业局相关科室（详见申报指南）；县果业局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和专家评审，评审结果统一在“中国柑橘城”或“忠县农业农村信息网”上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再报送市财政局和市农委。原则上同一项目实施主体同一年度不能重复享受财政补助资金。
三、报送时间：

2015年5月13日截止。

四、报送材料要求：

用A4纸打印的实施方案纸质件五份、同时报送电子版。（报送给相应的科室）

五、联系人及电话

县果业局办公室：胡世晓   电话：54246941

    县财政局农业科：刘海锋   电话：5423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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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县果业局     忠县财政局
                               2015年5月7日

忠县果业局办公室                    2015年5月7日印

附件1：

柑橘老果园改造项目指南

一、项目目标

我县大多数柑橘果园由于前期投资标准低，造成果园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生产成本较高，虽然通过近年来的连续改造，但还有较大部分老果园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管护不便，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时有发生。项目拟对全县尚未进行过果园基础设施配套的柑橘老果园进行水系和道路系统等进行配套和改造升级，以此提升我县柑橘产业整体素质。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果园已流转且连片规模要求50亩以上，柑橘树龄要求6年以上，具有明显区位优势且管护良好。优先支持“三个一批”建设，鲜果重点支持沃柑等晚熟品种的柑橘果园。

（二）申报对象

柑橘规划区内果园业主（含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具有项目要求的资金配套能力，未享受过果园改造类项目补助且当年业主未享受过其他财政资金补助。

（三）建设内容

整修或新建蓄水池、整修或新建园区机耕道、新建作业便道及人行便道、铺设灌溉和打药管道、土壤改良、修枝整形以及对衰老果园更新定植等。
（四）补助资金使用环节及额度

改造果园每亩最高补助600元，补助资金只能用于新建蓄水池、灌溉打药管道系统、作业便道、人行便道及果园更新换植苗木等基础设施环节。

三、其他要求

    1、凡高接换种的果园未按照忠农委发〔2014〕50号文件规定进行备案的不得纳入本次项目申报。

2、单个项目补助资金控制。农业企业不超过60万元，专业合作社不超过30万元，家庭农场、大户不超过15万元；农业企业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大户自筹资金不得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50%。
3、附件提供资料。实施方案后需附项目平面布置图（在1：10000地形图上编制）、有关企业营业执照、果园流转合同复印件（加盖村委和政府鲜章）、企业资产负债表等有关资质证明材料。
通讯地址：忠县忠州镇中博大道2号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人：忠县果业局规划建设科  王清碧  电话：54452803。

 柑橘商品化处理项目

    一、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本项目，提升忠县晚熟柑橘果实的商品性，提高果实的销售价格，增加果农收入，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忠县年生产销售柑橘鲜果3000吨以上的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配套有附属冷库设施。

    （二）申报对象
    从事柑橘生产或销售的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
    （三）建设内容
   修建柑橘果品商品化处理厂房，厂房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购商品化处理设备，设备能力10吨/小时。

（四）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果品商品化处理厂房、处理等设施设备购置。每个项目补助农业企业不超过60万，农民合作社不超过30万元，农业企业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农民合作社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50%。

其他要求

凡高接换种的果园未按照忠农委发〔2014〕50号文件规定进行备案管理的不得纳入本次项目申报。

附件有项目地块位置、生产线平面布置图，非基本农田土地流转合同并加盖乡镇政府鲜章。
通讯地址：忠县忠州镇中博大道2号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人：忠县果业局生产流通科  何文权 电话：54631188。 

盘活存量柑橘果园项目

    一、目标任务
对绿化长江柑橘带建设形成的无业主果园，或是原业主承包面积过大、经营困难的果园，或是管理不到位的果园，现通过土地流转方式，重新明确业主，落实管护责任的柑橘果园，通过实施项目，培育经营主体，盘活现有果园，提高质量效益。

二、项目内容

（一）申报条件

2014年5月以来，通过土地流转方式重新明确经营管护的柑橘果园业主。经营规模50-500亩。优先支持“三个一批”示范园建设。

    （二）申报对象
    柑橘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三）建设内容
     柑橘果园管护。

（四）补助资金使用方向及额度

补助标准按每亩100元进行补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农药、有机肥等农业投入品。

其他要求

1、柑橘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业主需在果业局备案。

2、土地流转合同完整规范。

3、凡高接换种的果园未按照忠农委发〔2014〕50号文件规定进行备案管理的不得纳入本次项目申报。

通讯地址：忠县忠州镇中博大道2号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人：忠县果业局生产流通科  何文权 电话：54631188。 

附件2：忠县2015年中央现代农业柑橘产业项目实施方案（格式）

                                    行（产）业分类：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填制日期：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根据生产季节等据实确定建设期限及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他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申请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他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近三年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自有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3、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是否在控制额度内。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3：

2015年中央现代农业资金项目汇总表（柑橘产业）

汇总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县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投资总额
	申请补助金额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财政纸质环节和补助标准
	绩效目标
	备注

	
	
	
	
	
	
	
	
	
	
	
	

	
	
	
	
	
	
	
	
	
	
	
	

	
	
	
	
	
	
	
	
	
	
	
	

	
	
	
	
	
	
	
	
	
	
	
	

	
	
	
	
	
	
	
	
	
	
	
	

	
	
	
	
	
	
	
	
	
	
	
	

	
	
	
	
	
	
	
	
	
	
	
	

	
	
	
	
	
	
	
	
	
	
	
	


说明：本表内容按照实施方案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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